
山西票商一向稱霸中國金融業。在清代末期，西方股份制銀行進入中國境

內，清廷和地方政府跟進效仿開辦官方銀行，中外銀行在金融市場上大大擠壓

了山西票商的生存空間，使之節節敗退。除了政治勢力以外，新式銀行（包括西

洋銀行和清朝各級政府銀行）的制度優勢也是造成山西票號喪失其市場競爭力的

主要原因之一。它們的制度優劣比較，歸結起來包括：一、銀行發行紙幣，遂

使票號傳統的匯兌業務歸於落伍；二、銀行資本規模大，有能力操縱市場利

率，以高息吸收存款，遂對資本規模相對小得多的票號形成了直接的擠壓；

三、銀行實行抵押貸款，且對存款的償付實行有限責任，因此貸款量大風險

小，而票號對存款債務實行無限責任，故無論對存款或貸款都採取十分謹慎的

態度，且過度倚重於與客戶的關係和信用展開業務等等1。

以李宏齡、渠本翹為代表的山西票商中的有識之士，認識到票號與銀行競

爭中的制度劣勢，且在1908年初戶部出台的各種涉及具銀行性質的金融機構管

理條例，以及資產清查登記制度的促發下，提出山西票商合組銀行的倡議。合

組銀行的目的在於滿足清政府的管理規範，開展西方式的銀行業務，以擺脫傳

統業務逐漸衰退的局面；期望利用山西票號各家的資本和整體聲譽的規模效

應，與中外銀行一爭雌雄2。

從1908年初開始，以蔚豐厚票號北京分號經理李宏齡為核心的部分中下層

經理開始籌劃和倡議山西票商合組一個新式銀行。到1909年初為止的大約一年

期間，李宏齡等人多次採用信函和當面陳述等方式，向各票號總號經理（即總經

理）和股東進行勸說和鼓動，並尋求各地分號經理的支持，但最終受到以李宏齡

的上級——蔚泰厚票號總經理毛鴻翰——為首的各票號上層經理的否決而告失

敗。此為第一次合組銀行失敗。1912年，在辛亥革命及此後的戰亂中形成的大

量倒賬面前，山西各票號已經難以為繼，以毛鴻瀚為首的各票號上層經理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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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面合組「山西匯通銀行」，但由於各家票號錯過了以自有資本組建銀行的有利

時機，不得不寄望於政府資金的援助和外資的引進，可是由於種種原因，又告

失敗。此為第二次合組銀行失敗。緊接下來，又有人倡議在平遙幫各票號的小

範圍內合組銀行，結果不了了之。此或可算作第三次合組銀行失敗。此後，山

西票號也隨之逐一覆滅3。

如上所述，李宏齡發起的第一次合組銀行的失敗，就已經注定了山西票號

的命運。失敗的原因主要來自內部，對此，李宏齡的書信集《同舟忠告》和《山西

票商成敗記》均有深刻的揭示，可以歸結為：山西各票號總經理和股東的不識時

務、泥古守舊，以及各懷私心、不能團結等主觀原因。

李宏齡的總結，實際上可以看成是清末民初中國社會大變局中，中國文化

與西方制度在嫁接的過程中所折射出來的矛盾困惑的一個縮影：一方面，中國

有識之士認識到西方制度在技術上的競爭優勢，感到拯救民族危亡的唯一出路

就在於徹底實行「拿來主義」（魯迅語）；另一方面，看起來順理成章的好事，卻

總是遇到中國「醬缸文化」（柏楊語）的阻撓。這種困惑實際上是五四運動以來中

國思想反省和社會變革中的一個主題，中國用了一百年的時間，試圖在實踐上

做出滿意的答案。

這一百多年的中國史，某種意義上就可以歸結為：徹底砸爛中國文化傳

統、深刻否定中國人的劣根性，以便徹底地拿來西方的優越制度。但是，直到

今天，「醜陋的」中國文化和國民性似乎總是陰魂不散，並最終決定了社會各個

層面一次次的制度變革失敗和變形。對此，我們是否應該反思一下，「拿來主

義」的引進和學習為甚麼總是不能奏效，癥結到底在哪û？一百年前山西票商的

「保守」心態，其深層的「合理性」何在？筆者希望能從這場失敗的變革中，從票

號上層經理的「保守」心態中，探究其背後所反映的中國文化深層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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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宏齡看來，第一次合組銀行失敗主要在於各票號總經理和股東的反

對，而反對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他們不識時務、泥古守舊，以及各懷私心、不能

同舟共濟等主觀因素。「不識時務、泥古守舊」，意指各票號總經理對新式銀行

這個新生事物不了解，故不願意嘗試；而所謂「各懷私心、不能同舟共濟」，則

是一種道德譴責。下面我們就從這兩個層面入手，用李宏齡提供的材料，推敲

他對這些上層經理所下結論的合理性。

（一）總號經理「不識時務」？

李宏齡在《同舟忠告》的〈自>〉中對於合組銀行失敗有一段感慨4：

而回顧老號諸執事，泄泄沓沓，大夢未醒。問以時事之變遷，商務之消

長，皆似隔靴搔癢，與己無關。⋯⋯初不料執事諸公，誼則管鮑，而情同

胡越。進言者惟欲急起而直追，聽言者視為虛文而敷衍，遷就因循，日復

一日，時機坐失，誰之過歟！

在1909年初山西票號各地分號在給京都分號李宏齡等人的回信中，對於偏居

山西內地總號不支持合組銀行倡議表達了各種抱怨之辭，成為對李宏齡感慨的

回應：

若盡集我晉股，奈風氣未開，雖楚南翁〔合組銀行的另一位首倡者渠本

翹〕婆心苦口到處善誘，我等首為提倡，亦恐難踴躍從事，此股東之所以難

也。（營口分號回信）5

然經諸兄再三函呈，而各總號二三，其見未能遽爾成立者，良由我晉

風氣未開。（奉天分號回信）6

無奈⋯⋯各總號既囿於見聞，復墨守成法，雖台等屢次具信商辦，仍

無成議。（重慶分號回信）7

按照現代的說法，「不識時務、泥古守舊」，就是說各總號經理對新式銀行

及其競爭優勢的現實不了解。總號位居山西腹地，對於新式銀行的競爭優勢，

無疑缺乏直接深切的體驗。但是，需要玩味的一個細節是，從票號整體來說，

存在]一種態度上的差異，即中下層分號經理普遍支持合組銀行，而泥古不化

者則集中於上層總號經理。那麼，既然同樣都是山西商人，為甚麼各分號經理

都能夠通時達變，而各總號經理卻獨獨不能？

這種上層經理和中下層經理的態度差異，使我們有理由懷疑上層經理反對合

組銀行的原因並非「不識時務」。第一，按照當時票號運營的制度安排，各分號必

須隨時向總號匯報各分號的市場形勢及經營狀況，總號不僅要聽取匯報，且要及

時指揮調度各分號之間資金運轉等重大決策8。顯然，儘管總號不一定像一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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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經理般對具體事務有那麼鮮活的了解，但對於時事還是有所敏感和了解的。李

宏齡將他們描述成一個個尸位素餐、抄手以待其成的傢伙，則顯然是失之偏

頗。第二，與總號最接近的太原、汾州分號同樣身居山西腹地，而遠在西安、蘭

州的分號，比總號更加偏僻，但也對李宏齡等人的倡議表示認同和積極響應9。

如果合組銀行真如李宏齡、渠本翹等人所說，幾乎是有百利而無一害，且勢在必

辦，那麼，合組銀行的倡議既然能夠說服相近地理位置的太原、汾州分號經理，

乃至更加偏遠的蘭州、西安分號經理，為甚麼卻獨獨不能說服各總號經理？

顯然，問題的根源不是上層經理「不識時務」。那麼，問題又可能出在哪û

呢？這似乎可以從太、汾分號的回信中找到一些線索。他們在表達對李宏齡合

組銀行倡議的支持時，感嘆說：「且晉人除經營之外，為官及別項事業者寥寥無

幾，若待司無所事，一蹶不振，吾人將個個賦閒，豈何以圖生機乎？」bk考慮到

太、汾分號經理與總號經理所處的信息環境極其近似，則這封信的內容，就支

持我們形成這樣的推斷：太、汾分號經理能夠把事情想得很通透，而上層總號

經理卻那麼「不識時務」，關鍵問題不在於地理上的閉塞，而在於地位和利益的

差別。總號經理和股東的地位和利益，與分號經理以及眾員工不同，因此會有

更多的顧忌，而基於這種顧忌下的權衡和算計，或許才是他們拒絕合組銀行的

倡議更加深層的原因所在。

（二）總號經理「各懷私心」？

中下層分號經理的「洞明時事」，是基於對其利益的敏感；同樣可以說，上

層總號經理和股東的反應遲鈍、泥古守舊，同樣是與其特定的地位和利益有

關。這就使我們可以將關注的焦點轉移到李宏齡的道德責難上：總號經理反對

合組銀行是由於他們各懷私心。那麼他們的顧慮和算計又是甚麼呢？根據李宏

齡的信函，總號經理的顧慮大致有以下四條bl：

1. 或慮出資後，設有虧折，將何以處？不知銀行可定為有限公司，即使

折閱殆盡，不過其已出之資，不能再認賠累也。平時多積公積，即防虧折。

2. 又慮無人可用？不知銀行為票號公開，每家不過酌撥數人，已自敷用，

無庸再事搜羅也。

3. 又慮界限不清、生意難做？不知公開銀行，正如我晉之開小號，字

號作東，另立帳簿，另佔地方，獲利之後，按股均分，絕不慮其混淆也。

4. 或問開銀行後即可保票號不廢乎？不知正以票號不能久存，故立銀

行以補救之，縱使票號盡廢，有銀行尚可延一線生機，否則同歸於盡而已。

第一條表明總號經理對合組銀行的有限責任性質認識不清，顧慮一旦失

敗，會像原有票號那樣承擔大量無限責任的債務風險。第二與第三條，一方面

反映了總號經理對新式銀行的組織、利益分配、人事安排和經營權責認識不

清，另一方面似乎又可見其各懷私心、相互猜忌，不能相互信任、同舟共濟。

所謂「無人可用」，實際上背後的潛台詞是用誰的人？哪個幫的？哪個票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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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百年中國與世界 所謂「界限不清、生意難做」，實際上是顧慮不同幫的夥計各為其主，各懷私

心；顧慮管理人員能否為所有票號的股東一視同仁地服務，得到各票號的信

任。第四條反映總號經理並不能認識到合組銀行是各家票號的希望之所在，仍

然對票號抱殘守缺心存僥倖。

不唯如此，總號經理實際上還把合組銀行看成是各票號的對立面，怕合組

銀行興起，會瓜分各家票號的業務和利益bm；對於各票號總經理來說，更恐怕會

喪失他們既有的地位。特別是蔚泰厚票號總經理毛鴻翰力阻第一次合組銀行，

但在第二次合組銀行時卻到省力表贊成。李宏齡在後來的一封信中暗諷此公阻

止第一次合組銀行是別有私心bn。

總的來說，從上面對總號經理的顧慮與算計的揣測，我們似乎可以看到，

總號經理一方面對新式銀行的性質認識不清，可謂見識短淺；經李宏齡、渠本

翹以及各地分號經理多方擺事實講道理而仍然不能認同，可謂泥古不化；其種

種顧慮無不透出彼此的相互猜忌和不信任，可謂各懷私心，不能同舟共濟；對

保留舊式票號仍然心存僥倖，不能認識到合組銀行是其唯一的前途所在，可謂

抱殘守舊。

然而，在這種就事論事的哀嘆中，我們卻可以看到倒果為因的目的論式的

指責，而錯過了被李宏齡刻畫為事件的反面人物——各票號總經理——的理性

計算，以及其中隱含的對中國傳統組織邏輯的反思。

二　新式銀行制度與傳統商業組織理念的衝突

合組銀行失敗的深層原因實際上是晉商傳統商業組織理念對外來的銀行制

度的排斥。

（一）新式銀行的有限責任與山西票號的無限責任

合組銀行與傳統票號最大的、最明顯的制度差異就是有限責任。這也是李

宏齡鼓動大家合組銀行以及打消大家顧慮的最主要理由。按照他的說法，每家

湊三五萬兩銀子作為股本，如果銀行辦砸了，不過虧三五萬兩銀子。然而，就

是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總號經理卻就是轉不過彎來。在倡議合組銀行的初

期，李宏齡在一封勸說信中，就提到這一點：「或慮出資後，設有虧折，將何以

處？不知銀行可定為有限公司，即使折閱殆盡，不過其已出之資，不能再認賠

累也。平時多積公積，即防虧折。」bo在鼓動合組銀行將近一年之後，李宏齡在

勸說毛鴻翰的信中，還在說這三五萬兩銀子的事情：「恐此係有限公司，絕無後

患。即使謀之不臧，亦不過失此數萬金而止。」bp

然而，總號經理所顧慮的絕不僅僅是如李宏齡多次陳述的「各家不過虧折

三五萬兩銀子」。三五萬兩銀子，在李宏齡的口氣中，不過是個小數，而在總號

經理來看，當然也不過是個小數。一個很簡單的旁證是，就在李宏齡提出合組

銀行倡議之前不久，同樣是由渠本翹出面，山西票號剛剛為保山西礦產利權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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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齡鼓動大家合組

銀行以及打消大家顧

慮的最主要理由。按

他的說法，每家湊三

五萬兩銀子作股本，

如果銀行辦砸了，不

過虧三五萬兩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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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130多萬兩銀子，分攤到各家票號，也相當於五六萬兩銀子bq。這種借款何時

還、能否還，都操之不在我，而票號能痛快地借出，純粹為了一腔愛國愛鄉熱

情。那麼，票號為了保護自己，反而計較這三五萬兩銀子，這是說不過去的。

既然總號經理不是怕這三五萬兩銀子的風險，又是怕甚麼呢？從下面的解

讀我們可以發現，總號經理對有限責任公司的「有限責任」根本就不理解，他們

實際上是按照無限責任的理念來理解有限責任的銀行。這一點在1908年12月12日

（時間為陰曆，下同）李宏齡給毛鴻翰的回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br：

今雲生〔「雲生」是毛鴻翰的字〕兄來函，深慮我幫為倒帳虧累甚多，種種窒

礙情形，難以成全。惟有緩三二年，只求各莊平安，我幫元氣稍復，自是

老成持重之見。唯與弟等今日謀設銀行之義大相徑庭。弟等正因倒帳之風

太甚，謀亟設銀行，以維持全局。雲生兄之意，則以倒帳太巨之故，思緩

設銀行，以徐圖補救。不知無我幫之銀行搘拄其間，則各莊斷不能平安，

元氣且將大傷，焉能再復！不特此也，此時我幫信用尚在，猶可有為；若

復數年，尚我幫出有別項情形，雖欲醵資開設，亦必呼應不靈，非將束手

待斃乎？恐此係有限公司，決無後患，即使謀之不臧，亦不過失此數萬金

而止，較之近年動倒十數萬、數十萬之巨款，不猶愈乎！

從此段信函來看，李宏齡的陳述已到了恨不能耳提面命之地步，但毛鴻翰

就是轉不過彎來。從兩人的邏輯錯位之處來看，面對當時大量的倒賬風潮，李

宏齡將合組銀行看成對眾票號的保障和希望，是基於新式銀行是有限責任公

司，此自不待言；而在毛鴻翰看來，倒賬之風愈是嚴重，愈是不能合組銀行，

因為這正會造成眾票號之間互相拖累，結果只能是互相殆害，所以考慮延緩兩

三年再辦。顯然，他把合組銀行當成了一家無限責任公司。如果是這樣的話，

辦砸了就不是虧折三五萬兩銀子的事情了。

毛鴻翰等總號經理將新式銀行的有限責任誤解為傳統票號的無限責任，其

觀念似乎非常根深蒂固。在醞釀成立合組銀行的整個1908年期間，李宏齡曾經

四次向總號致函，並向總號經理面陳兩次；當年冬天，德高望重且有海外見識

的渠本翹又親自到總號陳述bs。但從此後1908年12月23日李宏齡給各地分號起草

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總號經理不能接受合組銀行倡議的關鍵點之一，還是

沒有認識到新式銀行實行有限責任制bt。

那麼，毛鴻瀚等人為甚麼會有如此嚴重的誤解呢？如果說毛鴻翰故意誤解

合組銀行的有限責任制為無限責任制，一味推託，這是難以成立的。如李宏齡

反唇相譏他「身為領袖，置號事於不聞不問，惟坐擁厚貲，靦然為富家翁，⋯⋯

自謀發財⋯⋯」云云，恐怕也是激憤之言ck。因為第一，總經理對東家擔負的道

義責任，使其難以「自謀發財」。從票號的上層組織結構來看，股東與總經理是

兩權分立的，總經理對股東的信用之維持，用人不疑，全靠信義。但這種信

義，是建立在傳統的恩惠—報恩關係結構之中的。一方面，股東首先會多方考

察候選總經理之為人和能力，然後確定人選；德行不佳者，自然難以被選中。

另一方面，晉商實行人力頂身股分成的股權安排，總經理不投入股份、也不承

毛鴻翰等總號經理將

新式銀行的有限責任

誤解為傳統票號的無

限責任，這也是總號

經理不能接受合組銀

行倡議的關鍵點之

一。即使是處在風氣

開放的各碼頭票號分

號經理，認識不清者

也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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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屬於東家給予總經理的恩惠——知遇之恩和高額報酬之恩。總經理對股東的

知遇之恩必報答以兢兢業業的在票號工作。後來有票號經理對於票號治理結構

的有效性如此評論說：「財東所負無限責任既重且大，特持其眼光遠大，信義待

人，倘非喪心病狂之流，絕無視如手足，報以寇仇之理。」cl

第二，即使從毛宏翰和其他票號總經理的自身利益來看，也不至於故意誤

解。其一，總經理不僅身擔全局和股東利益的責任，自己在票號中也有人力股

和副本，票號倒賬會直接損害到總經理自己的利益cm。其二，從第一次合組銀行

倡議期間，各票號已面臨大量倒賬的緊迫形勢。雖然票號倒閉，總經理並不負

有財產賠償的責任，但如果事關經營失誤或有違法行為，則要負責賠償，甚至

有牢獄之禍。顯然，毛鴻翰等不會不知道其中的利害。

實際上，不僅身居山西內地的票號總號經理混淆有限責任與無限責任的差

別，即使是處在風氣開放的各碼頭票號分號經理，認識不清者也大有人在。如

在合組銀行倡議之初，有一位票號同仁梁謂舟從上海回總號，路過京都訪問李

宏齡時，對合組銀行非常不理解，理由之一是：「況開設銀行，原為彼此保護，萬

一將來有不能自存之字號，既無實款可濟其用，反將受其拖累⋯⋯」cn。顯然，

梁謂舟儘管在上海接觸外國銀行甚多，但還是把有限責任公司誤解成無限責任

公司。另外，1909年初，在奉天各分號回信中，一方面大談票號在東北地區受

到中外銀行壓迫之事，另一方面卻又說：「弟等雖未明晰銀行之性質，而重承諸

兄垂詢，我等又屬同舟，不能不贊成其事。」co由此可以推斷，總號經理和股東

正是按照無限責任來理解有限責任的銀行，因此才有了後來被指斥為各懷私心

的種種顧慮。那麼，為甚麼會有這種明顯的混淆呢？

這種混淆並不是偶然的。第一，在中國商業傳統中，實際上向來並不存在

有限責任之概念，一人借款，終身負有還款之責任，甚至有父債子還的成例cp。

第二，對於將信譽視為經營之本的晉商來說，這種觀念更加根深蒂固cq。而對於

山西票號來說，無限之還款責任，還不僅僅是一種傳統商業慣例，而是其道德

信義的一種證明。在票號經營的一百多年間，特別是在近代的一系列倒賬風波

中，凡是遇到不可抗性的商業危機，人欠（票號放貸）則人人倒賬，欠人（票號存

款）則紛紛提款，對此，票號都是義無反顧地盡力還款。也正因如此，才使得山

西票號在商場上信譽大著，名揚天下cr。

因此，有限責任與無限責任對於山西票號來說，就不是一個法律制度規定

的問題，而是一個有無信義的問題。儘管李宏齡一再強調有限責任制度，但眾

票號總經理卻無法想像有限責任是個甚麼樣子的。這樣一來，相互拖累的顧

慮，就不再是虛假的推託之辭了。如此看來，總號經理和股東的顧慮就不僅僅

是泥古不化，而是基於晉商立身之本的商業經營理念來看待銀行的債務責任。

這實際上反映了晉商無限還債的商業信義理念與西方有限責任制度的衝突。

（二）新式銀行的公司制度與晉商組織理念

第二個觀念衝突的領域發生在公司制度上。作為中下層經理的李宏齡，似

乎更多地是從公司制度的功效上來考慮問題，強調西式銀行的公司制度具有如

有限責任與無限責任

對於山西票號來說，

不是一個法律制度規

定的問題，而是一個

有無信義的問題。總

號經理和股東的顧

慮，反映了晉商無限

還債的商業信義理念

與西方有限責任制度

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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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特點：「查票莊與銀行不同。銀行資本雖不下數百萬之多，皆由集股而成，股

非一人，東非一姓。」cs因此，合組銀行可以擴大晉商的資本，形成資本和信用

優勢，與西式銀行和政府銀行相競爭。而一眾上層總號經理和股東，基於其地

位身份，自然要考慮這種「股非一家，東非一姓」的公司制度，按照中國傳統商

人的組織邏輯如何能運轉起來？在上一節提到上層總號經理的四條顧慮中，後

三條涉及股東之間的利益協調、人員組合、合組銀行與總號的關係等，都是涉

及合組銀行的公司制度如何運作的具體疑問。而李宏齡與上層總號經理在這個

問題上的思路錯位，又涉及到晉商組織理念與新式銀行制度的衝突。

在現代企業理論中，關於組織協作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協作各方的機會主

義行為與組織協作的整體效率之間存在矛盾。一個成功的企業文化，總是隱含

]一種為眾所信奉的組織邏輯或組織理念，並以此為基礎設置制度安排，有效

地遏制協作雙方的機會主義行為，實現個人自利與整體組織效率的一致。山西

票號一百餘年的歷史中，也有一套基於中華文化傳統的成功的組織理念。

晉商的商業組織邏輯，簡單地說，就是一個恩惠—報恩的縱向關係結構，

發生在票號的東家與總經理、總經理與分號經理，以及分號經理與下級僱員以

至學徒之間。這種組織邏輯，既含有價值認同的成份，又含有涉及利益刺激的

制度安排成份。從價值認同上來說，與中國幾千年來的君臣父子關係中所包含

的仁愛、忠孝的道德價值理念是一脈相承的。東家相當於君父，總號經理就相

當於臣子；而分號經理與下層員工，同樣包含]這種孝悌關係。就制度安排來

說，在這種恩惠—報恩關係中，總有一個居於中心的恩德施予者，作為組織的

最高權威ct。在票號組織中，最高的恩主即是出資並承擔無限債務責任的東家，

其所施予的恩惠是聘任各級經理以至於下層員工大小不等的人力股，且容許

其只參與紅利分享而不承擔債務追討責任。而經理和員工的努力協作則被理

解為是報恩，是對東家有情有義的證明。由於下層員工往往是由上級經理選

拔聘任和栽培而來，所以下級員工對上級經理又存在一種次級層次的恩惠—

報恩的私人關係。對於山西票號來說，金融市場瞬息萬變、業務遠涉萬里之

外。套用企業理論的用語來說，東家與總經理、總經理與中下層分號經理以

至普通僱員之間，可謂信息極為不對稱、代理人投機空間巨大、潛在的代理成

本極高。但山西票號創行一百年來，卻保持了高度的凝聚力和組織效率，至今

成為中外稱道的商業組織典範。其所依靠的，就是這種縱向的恩惠—報恩關係

結構dk。

在這種組織理念之下，總號經理對於合組有限責任公司的顧慮，也就容易

理解了。在他們看來，合組銀行將不是一個獨立的組織，而是多家票號在組

織、人員、業務、責任和利益的混合，難免界限不清，存在潛在的衝突和離心

力。一來，如前所說，晉商對於有限責任與無限責任的理解，不是西方純粹法

律意義上的債權安排問題，而是一個信義問題。以信義為其商業運作安身立命

之本的票號總經理，從無限責任的角度來考慮新式銀行的經營時，必然顧及到

一旦銀行倒賬，則股東之間的債權責任互相拖累的問題。二來，由於山西票號

與存貸客戶的業務往來，不是西方式非個人化的市場行為，而是被嵌入在由經

理和業務員個人組建的富有人情味的社會關係網之中，那麼如果按照李宏齡所

經理效忠於新式銀行

等於挖老東家的牆

腳；效忠於老東家又

等於對不起新組銀行

背後的票號股東群

體。這種各家僱員與

經理、經理與東家之

間的效忠關係，以及

各家票號與客戶之間

結成的關係網，正是

上層總號經理所謂「界

限不清」的顧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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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業務，必然還是與原有票號的客戶關係網糾纏在一起。三來，由此必然引起

一個兩難問題：被劃撥的經理效忠於新式銀行，則等於挖老東家的牆腳；效忠於

老東家則又等於對不起新組銀行背後的票號股東群體。這種各家僱員與經理、經

理與東家之間的效忠關係，以及各家票號與客戶之間結成的關係網，正是上層總

號經理所謂「界限不清」的根本顧慮所在，它決不是李宏齡所謂「另立帳簿」就可以

理清楚的。如果說這種各家人馬各為其主算是私心，那麼從晉商的組織理念來

說，這種「各懷私心」，恰恰是各家票號的經理和員工對各自的票號有良心的表

現，傳統票號的組織協作、組織信任、組織的凝聚力，恰恰在於這種良心。

對此，李宏齡實際上並沒有拿出可行的方案來打消這些顧慮，其所提出的

消除顧慮方案，都是極其淺陋而不切實際的，只是建立在對西方公司制度的粗

淺認識之上。如對於人員及其背後的各票號關係網之間衝突的顧慮，他只簡單

地理解為人手問題，解決方案是各家撥幾個人；對於新銀行與老票號之間實際

上難以分割的業務關係網，他對之以另立賬簿，好像開小號。儘管其用心拳拳

如赤子，但終究沒有認識到新制度還必須照顧到舊式組織邏輯，才有實現之可

行性。也難怪李宏齡和渠本翹苦口婆心勸說了一年，總號經理卻是始終回絕。

很清楚，李宏齡看到了西方銀行資本合作的制度優勢，但卻沒有認識到舊

式資本如何可能合作的問題，沒有從中國傳統商業組織的邏輯去考慮公司如何

可能運作的種種複雜性。總號經理和股東的顧慮看似迂腐，實際上恰恰是基於

中國傳統組織邏輯的深思熟慮。

三　結論和進一步的問題

山西票號合組銀行失敗，表面原因是各家票號總經理的阻撓。但是，本文

的辨析說明，總號經理並非不識時務，而是基於理性的算計，而在理性算計的

背後，隱含]作為晉商安身立命之本的經營理念和組織理念。從這種傳統經營

理念和組織理念來看，總號經理的「守舊」實在是守其本分，他們的「私心」實在

是「良心」，所謂的「不能團結」實際是西方制度引進與中國傳統商人組織理念的

一場衝撞。

從西方制度引進和本土商業文化資源融合的角度來看，一百年前的晉商是

一群失敗者。但這場失敗卻引起我們有必要思考一個更加現實的問題：在引進

西方制度的過程中，如何對待本土商業文化資源。既然涉及對西方制度的引

進，那必然是基於西方制度在新的市場競爭環境下擁有某種優勢，但對這種市

場競爭優勢的純粹理性的認知，是否就足以使我們跨越既有的文化理念？對於

這個問題，一百多年來，無數激進的拿來主義者都像李宏齡那樣持一種毫不猶

豫的肯定態度。他們的邏輯是，既然西方制度有效，為甚麼不可以拋棄成見，

簡單地拿來？然而，歷史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卻總是像山西各票號總經理那麼

猶豫遲疑。在中國近代以來百多年的歷史中，公司制度的演化總是自覺不自覺

地滑回到傳統組織邏輯的軌道，其路徑真可謂是「艱難的變遷」dl。

山西票號合組銀行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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